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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修正「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本處 111 年 1

月 25日臺教人處字第 1114200305 號函) 

二、修正「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4 條。(本部 111 年 1 月 26 日

臺教人(一)字第 1114200083A 號令) 

三、修正「教育部職員進修費用補助申請表」(本部 111 年 3 月 28 日臺教人(一)

字第 1114201292 號書函) 

 

 

一、本部訂定「教育部所屬國立各級學校及大學(醫學院)附設醫療機構預算員額

管理應行注意事項」，作為預算員額管理流程及作法之依據，請確實依規定

辦理。(本部 111年 2月 7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0361 號函) 

二、「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部分條文，業經 111 年 2 月 16 日考試

院考臺組貳二字第 11100009411 號、行政院院授人培字第 11100001762 號令

會同修正發布。(本部 111 年 2月 21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18291號書函) 

三、「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配作業規定」第 6 點，業經行政院

人事行政總處 111 年 2 月 18 日總處培字第 1113024341 號函修正，修正重點

為配合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發布，刪除申請延後分

配訓練之次數限制，並放寬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期限為 15 日。(本部 111 年 2

月 21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17814 號書函) 

四、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11 年 2 月 18 日總處培字第 1113024314 號函重申各機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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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用各類型職缺(含聘僱人員、臨時人員、清潔隊員等)時，除應確實落實

公開甄選等規定外，請積極運用該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辦理甄選作

業。(本部 111 年 2 月 23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18185 號書函) 

五、有關各機關(構)學校經列入公務人員相關考試任用計畫之現缺職務，該職務

原約聘僱人員解聘僱時點一案，請依銓敘部 111 年 3 月 3 日部銓三字第

1115430958 號函辦理。(本部 111 年 3 月 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23502 號

書函) 

六、本部訂定「教育部所屬社會教育機構與學術研究機構辦理專業人員及研究人

員資格審查注意事項」，並自 111 年 3 月 7 日生效，請各機構依上開注意事

項規定辦理專業人員及研究人員資格審查相關作業。(本部 111 年 3 月 7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0493號函) 

 

 

一、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第 15 條於 111 年 1 月 12 日修正公布

並定自同年月 18 日施行後，相關教師法規如有與性工法及其施行細則修正

條文及勞動部補充函釋規定等未盡相符者，於教師請假規則修正前，各學校

得逕依性工法相關規定辦理，即教師如有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分娩之事實

及需求，得依性工法第 15 條之規定請陪產檢及陪產假 7 日，並得以時計；

至教師之產前假日數，則仍依現行教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之

8日行之。(本部 111 年 1月 22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08889A 號函) 

二、有關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先行共同生活」證明

文件補充規範如下：(一)無血緣關係收養者：得檢附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單

位出具之證明文件，作為申請留職停薪之證明。上開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單

位，請至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官網收出養媒合服務專區之「合法收出養

媒合服務名單」查詢。(二)近親收養或繼親收養者：仍依本部 106 年 12 月

11 日函規定辦理，即以法院之公函文書(如家事法庭通知)或村、里長之證明

，依個案事實認定教育人員與被收養人已共同生活。(本部 111 年 2 月 7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110009901號書函) 

三、教師法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修正施行後，業將原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情形

，分別移列修正第 14 條至第 16 條及第 18 條等條次，為期國立及私立大專

校院所報教師解聘、不續聘及停聘案件之處理合於法令規定，並避免產生法

規適用疑義，爰請各校檢視校內相關章則是否有與現行教師法規定未合之處

，並儘速檢討修正。(本部 111 年 3 月 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0308 號書

函)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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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公立學校教職員在職繳付退撫基金費用，溯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計

入繳付年度薪資收入課稅，應先行辦理事項。(本部 111 年 1 月 18 日臺教人

(四)字第 1110000627 號書函) 

二、配合公(政)務人員在職繳付退撫基金費用或自提儲金，溯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計入繳付年度薪資收入課稅，應先行辦理事項。(本部 111 年 1 月

19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04388 號書函)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配合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全國軍公教人

員待遇調整，業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繳納金額對照表(公教人員)

，請依修正後之繳費標準繳納基金費用。(本部 111 年 2 月 15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110014219 號書函) 

四、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 111 年 1 月 1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02571 號令公布。(本部 111 年 2 月 8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110008188 號函) 

五、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例部分條

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584期。(本部 111 年 2月 1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4291 號書函) 

六、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之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金管理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相關配套作業事項。(本部 111 年 2 月

21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4200536 號函) 

七、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5 條、第 15 條及第 40 條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584 號，其相關應配合辦理

事項。(本部 111年 2月 22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5354 號書函) 

八、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銓敘部檢送「111 年度公(政

)務人員退休(職)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本部

111年 3 月 1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9454 號書函) 

九、衛生福利部修正「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

獎勵要點」第 4 點規定，並自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1

月 24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07135 號書函)。 

十、行政院核定調增 111 年度軍公教員工待遇，並俟 111 年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待遇、福利、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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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總統公布後，溯自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2 月 9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110012826 號函)。 

十一、行政院核定修正「公立醫療機構護理(助產)人員夜班費支給表」，並自

111 年 2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2 月 1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3365 號書

函)。 

十二、各機關(構)組織法規所定簡任非主管職務，必要時得由醫事人員或教育人

員擔任者(雙軌任用)，自 111 年 1 月 28 日起得比照公務人員簡任非主管職

務加給支給規定辦理(本部 111 年 2 月 1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2783 號

書函)。 

十三、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5 條及第 51 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並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令定自同年 2 月 10 日施行(本部 111

年 3月 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23886 號書函) 

 

 

一、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經公開徵選由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作。(本部 111 年 2 月 10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10013955 號書函) 

二、110 年至 112 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第 1 年度保險期間，將

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屆期。(本部 111 年 2 月 2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17243號書函) 

三、修正「教育部臨時人員報酬標準表」，並溯自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2月 25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0629 號函)。

勞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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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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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利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利貸」，由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利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利率(1.310％)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行：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行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留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立高中(職)以下代理老師)。 

三、貸款利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金機動利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1.33%)，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0年至 112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含各機關派駐海

外人員、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洽詢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 

福利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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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行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金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行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一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金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臨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勞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理。 

5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 108年 7月 1日至 111年 6月 30日止，為期 3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

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其眷屬。 

三、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業保險)。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 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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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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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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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行政院全球資訊網/新聞與公告/本院新聞/「政院提出性暴力犯罪防制四法 

蘇揆：完善性別暴力防護網絡  全力保障性別弱勢群體身心安全」

(https://reurl.cc/OpxA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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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防制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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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全球資訊網/訊息快遞/多媒體專區/內政文宣/「跟蹤騷擾防治法─懶

人包」(https://reurl.cc/Qj8L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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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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